附件5：

中国腐蚀控制技术协会会员管理制度

（2026年4月14日中国腐蚀控制技术协会八届七次理事扩大会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腐蚀控制技术协会（下简称：协会）会员管理，保证会员合法权益和协会正常运转，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协会会员应当遵守本制度，遵循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积极支持协会的工作与发展。

第三条 本制度合用于协会的所有会员。

第二章 会员的条件与申请

第四条 本会的会员为单位会员。申请加入本协会的会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本协会的章程；

（二）有加入本协会的意愿；

（三）在本协会的业务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

（四）依法登记、从事腐蚀控制行业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

（五）本会不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加入本会。。

第五条 本协会会员入会的程序是：

（一）提交入会申请书；

（二）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包括：

1.营业执照（企业）、法人证书（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社会组织）复印件；

2.单位介绍 

（三）由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授权的机构讨论通过。

（四）由本会理事会或其授权的机构颁发会员证，并予以公告。

第六条 本协会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对本会工作的知情权、建议权和监督权；

（三）参加本会活动并获得本会服务的优先权；

（四）有权结合实际提出要求解决本单位、本行业有关问题的建议或提案；

（五）有权要求保护其合法权利不受侵犯；

（六）退会自由。

第七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本会的章程和各项规定；

（二）执行本会的决议；

（三）按规定交纳会费；

（四）维护本会的合法权益；

（五）向本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六）完成本会交办的工作；

（七）在本会内部交往中，开诚布公，热情相待，发扬风格，团结协作，自觉维护本会的声誉。

第三章 会员证书的制作与颁发

第八条 协会办公室负责会员证书的制作和管理；

第九条 协会在收到会费的一个月内，完成证书制作并颁发给会员；

第十条 会员证有效期为1年；

第十一条 变更会员证：由会员提出书面申请后，交由我协会相关人员进行更正处理。
第四章 会员的退出与除名
第十二条 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协会，并交回会员证。

第十三条 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理事会或者常务理事会授权的机构确认后丧失会员资格： 

（一）连续2年不按规定交纳会费；

（二）连续2年不按要求参加本会活动；

（三）不再符合会员条件；

（四）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五）连续2年不履行会员其他义务。

第十四条 会员如有严重违反法律法规和本章程的行为，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予以除名。

第十五条 会员退会、自动丧失会员资格或者被除名后，其在本会相应的职务、权利、义务自行终止。

第十六条 本协会置备会员名册，对会员情况进行记载。会员情况发生变动的，应当及时修改会员名册，并向会员公告。

第五章 会费标准及会员服务项目

第十七条 按照最新一届的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会费标准及服务项目执行。

第六章 会员的贡献与奖励

第十八条 协会会员应当积极参加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为协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十九条 协会会员如在协会活动、业务或者合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可被授予协会荣誉称号或者奖励。

第七章 实际执行可能遇到的艰难及解决办法

第二十条 在会员管理过程中，如果会员提交的申请资料不完整或者不符合要求，协会应当及时通知会员并提供相关要求。同时，要明确指出达到要求的期限，以便维护会员管理工作的公正和透明。

第二十一条 如果协会会员存在违反法规、章程等不当行为，协会应当及时展开调查，对于不当行为等应当及时纠正，及时解决，确保协会会员管理工作的公正性。

第二十二条 本暂行管理办法的最终解释权归协会办公室所有。

第二十三条 本管理制度自2026年4月14日起施行。
